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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设立长宁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及办公室的请示

中共长宁区委：

为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和上海市人才工作会议精神，加强党对

人才工作的领导，加快推进长宁科技创新人才集聚发展，根据中

共上海市委《关于设立上海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等的通知》（沪

委〔2020〕1082 号）要求，对标对表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及办

公室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组成，结合我区人才工作实际，建议设立

上海市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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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宁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同时撤销长宁区人才工作协

调小组及办公室。今后长宁区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的职能由上海市

长宁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承担。

一、长宁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
（一）组长、副组长

对照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规格，组长由区委书记王岚同志

担任。副组长分别由区委副书记纪晓鹏同志，区委常委、区委组

织部部长白雪茹同志，区委常委、副区长杨元飞同志，区委常委、

区委宣传部部长潘国力同志和副区长陆浩同志担任。

（二）成员单位

参照上海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组成，结合本区工作实

际，确定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26 家成员单位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。

二、长宁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长宁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委组织部。对照市人

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规格，办公室主任由区委常委、区委组

织部部长白雪茹同志担任。副主任 6名，分别为区委组织部副部

长陆敏同志，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周薇同志，区科委副主任林静同

志，区商务委副主任朱虹同志，区财政局副局长陆霓同志和区人

社局副局长马骏。

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设立以后，将持续推进落实中

央及市人才工作会议的要求，强化党管人才的原则，进一步明确

各部门职责，构筑与长宁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科学规范、开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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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容、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，不断厚植人才发展优势，

努力营造敬才、爱才、重才的良好氛围，为长宁加快建设具有世

界影响力的国际精品城区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。

当否，请批复。

附件：上海市长宁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

上海市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 年 1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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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长宁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
成员名单

组 长：王 岚

副组长：纪晓鹏 白雪茹 杨元飞 潘国力 陆 浩

成 员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
孔令琦 共青团上海市长宁区委员会副书记

叶鹏举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、党组书记

朱剑伟 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、党组书记

刘汉江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、主任

江 平 区卫生健康工作党委书记

孙 胤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东虹桥发展办公室常务副主任

沈 昕 区民政局局长、党组书记

沈 敏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长宁区税务局党委书记、局长

沈建忠 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、党组书记

张 源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、党组书记

陆 敏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

陈 丰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区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、

区政府合作交流办主任

陈新华 区教育工作党委书记

周 薇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

范立华 区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、政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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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子岳 区司法局党委书记、局长

金晓绮 区财政局局长、党组书记

郑 航 区国家安全分局党委书记、局长

赵成樑 区建设和管理工作党委书记

骆 乐 区商务委员会主任、党组书记

倪佳慧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、党组书记

葛 菲 区委统战部副部长

游 雁 区投资促进办公室主任、党组书记，区金融服务

办公室主任

詹 镭 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、党组书记

（空缺） 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

上海市长宁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中共上海

市长宁区委组织部。

办公室主任：白雪茹

办公室副主任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
马 骏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
朱 虹 区商务委员会副主任

陆 敏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

陆 霓 区财政局副局长

林 静 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

周 薇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

今后上海市长宁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副主任

的职务如有变动，由其接任领导自然替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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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1月19日印发


